[bookmark: _Toc24710][bookmark: _Toc23965]第四章 服务需求
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OLE_LINK24]服务期限：自监理合同签订之日起至竣工验收备案、缺陷责任期结束之日止。
二、监理要求
1、监理依据：
1.1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
1.2与工程有关的规范、标准、规程；
1.3工程勘察文件、设计文件及其他文件；
1.4本工程监理的委托合同及补充合同；
1.5委托人签订的勘察、设计和施工承包合同；
1.6合同履行过程中与监理服务有关的来往函件；
1.7其他监理依据。
2、监理人员和试验检测仪器设备要求
2.1监理人员配备标准：
	序号
	岗位
	持证上岗要求

	1
	总监理工程师
	有效的房屋建筑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证书，且必须是本单位人员(证书中注明的单位(如有)应当与供应商名称一致。)

	2
	专业监理工程师
	有效的省级监理工程师证书（或）房屋建筑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证书，且必须是本单位人员(证书中注明的单位(如有)应当与供应商名称一致。)

	3
	监理员
	有效的监理员证（或）省级监理工程师证书（或）房屋建筑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证书，且必须是本单位人员(证书中注明的单位(如有)应当与供应商名称一致。)

	4
	见证员（可兼任）
	必须是本单位人员

	注：
[bookmark: _GoBack]（1）监理人员最低配额满足“每两个乡镇至少配备一名监理员”，即总共须配备不少于6名监理员驻场履行监理职责。另外总监理工程师和专业监理工程师须各配备1人。见证员可由监理员兼任。响应文件中须提供以上人员相关证书（如需）和社保证明材料，未提供视为无效标。
（2）以上人员均必须是本单位人员，且均须提供满足2024年1月1日以来任意连续三个月的社保证明材料，未提供则视为无效标，社会保险的缴纳单位应当是供应商或者供应商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如为事业单位的须提供注册地县级及以上行政主管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或编制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其属事业编制身份、在该单位从业的证明文件。
（3）施工阶段，监理人员必须常驻现场、在岗工作并参加打卡考勤，离开施工现场的应事先向委托人代表请假，未获批准的不得离岗。请假离岗的，应安排人员顶岗并做好工作布置，不得影响工程正常施工。缺陷责任期监理人员安排将由委托人根据工程实际情况确定。不论是否驻留，当因工作需要，委托人要求其返回工地时，监理人必须满足委托人的要求。
（4）供应商监理班子成员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更换。
（5）供应商分别响应各标段可共用一套监理班子，但限中一个标段。


2.2人员配备要求
（1）监理人员配额为最低限度，在本项目相关专业工程实施期间，不能在其他工程项目上重复任职。
（2）人员配备必须满足工程进度要求。配备人员不得在本项目中交叉任职（见证员可由监理员兼任），不得从本监理单位之外外聘，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后查验其证书、社保情况。
（3）采购人在本工程中配备的监理工程师，须具有丰富的监理经验、身体健康、年龄适中、有良好职业道德的专职人员。
2.3试验检测仪器设备配备标准
投标阶段不作要求，成交后须根据相关规范及管理规定进行配备，并上报采购人审后进场。全部设备费用包含在响应报价中。
2.4其他要求:见监理合同。
[bookmark: _Toc482188645][bookmark: _Toc11858]三、监理人需要自备的工作条件
1.监理人自备的工作手册：如本项目必备的规范标准、图集等
2.监理人自备的办公设备：如电脑、软件、投影、打印机、复印机、照相机等
3.监理人自备的交通工具：如出行车辆等
4.监理人自备的现场办公设施：如办公桌椅、文件柜等
5.监理人自备的安全设施：如安全帽、安全鞋、手电筒等
6.监理人自备的试验检测仪器、设备、工具
7.监理人自备的试验用房、样品用房
[bookmark: _Toc482188646]……
[bookmark: _Toc27092]四、委托人的其他要求
委托人的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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